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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14）整改情况公示

根据中央、省、市生态环境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14）建筑垃圾管理粗放问题已完成整改工作，现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内容
建筑垃圾管理粗放。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部门《关于规范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要求，2023年年底前，各市、县（市、区）依法编制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但《济宁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4—2035年）》于督察进驻前刚获批复，4个县（市）截至督察结束仍未批复。建筑垃圾随意堆存、填埋问题多发，在9个县（市、区）发现11处建筑垃圾违规倾倒堆存点，邹城市灵丰薯业厂区外堆存20吨建筑垃圾，山东嘉祥易隆港务有限公司厂区内堆存约2000平方米建筑垃圾。梁山兴美建材有限公司等建筑垃圾处置企业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存在物料露天堆放、覆盖不到位等问题。
二、整改目标
建立完善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加强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端备案核准和联单管理。完成梁山县、嘉祥县、曲阜市、汶上县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规划政府批复；整治完成高新区等9个县市区12处建筑垃圾违规倾倒堆存点；做好梁山兴美建材有限公司现场污染防治管理工作。
三、整改措施
（一）2024年12月底，梁山县等4县市完成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规划方案的政府批复。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根据规划方案设计要求，落实垃圾临时储存、资源化利用、填埋场等处理设施的规划建设。
（二）2025年2月底，规范整治完成高新区等9个县市区12处乱堆乱倒建筑垃圾问题，完成梁山兴美建材有限公司露天存放物料污染防治措施整改。
（三）按照济宁市《关于加强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落实建筑垃圾源头工地备案核准办理，严格车辆运输监管，统筹推进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保障设施规范运行，持续组织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建筑垃圾管理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升建筑垃圾精细化管理和全过程治理水平。
四、整改情况
（一）完成规划编制。2024年11底，梁山县、嘉祥县、曲阜市、汶上县完成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批复。
（二）完成存量点位整改。9个县（市、区）12处建筑垃圾违规倾倒堆存点，均完成整改。①梁山县馆驿镇王府集村西一处建筑垃圾及商混站刷罐水倾倒点，2025年1月13日完成规范清理；②邹城市张庄镇桥北村西南（灵丰薯业厂区外300米），2024年11月30日，张庄镇立即督促张久玲利用拆除物料回填其院子，2024年12月1日回填处理完毕，消除了拆除物料暂存的影响；③经开区疃里镇梁集小学北一小树林内有两堆建筑垃圾，2025年1月5日完成清理；④梁宝寺石庙村一停车场发现一堆建筑垃圾，2025年1月5日完成清理；⑤嘉祥县南外环路北侧一堆建筑垃圾，2025年1月5日完成清理；⑥鱼台县张黄工业园福顺化工对面停车场内，有三处建筑垃圾，2024年12月20日清运至铁马新型材料建筑工地地基回填直接利用；⑦中册镇泗水县维霞农业机械合作社东一堆建筑垃圾，2024年12月30日责任人动用铲车机械现场清除建筑垃圾；⑧柘沟镇五村养鸭场附近少量建筑垃圾，2024年12月30日责任人将建筑垃圾在该场区进行直接利用垫路；⑨曲阜防山镇东高家村金鸡养殖场南侧，3堆建筑垃圾，2025年1月4日清运至山东惠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料场；⑩汶上县105国道辛店公路站倾倒固废建筑垃圾，12月31日完成清理；⑪高新区柳行街道，许厂村外南侧永顺物流北中间的土地，土地掩埋3亩地左右，2024年11月12日对该地块建筑垃圾全部清除并规范处置；⑫山东嘉祥易隆港务有限公司厂区内堆存约2000平方米建筑垃圾，2024年12月20日清运完成。⑬完成梁山兴美建材有限公司扬尘污染问题治理，2024年12月20日露天堆放物料使用防尘网进行全覆盖，防治扬尘污染问题发生。
（三）加强全过程监管。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分管市长任召集人的建筑垃圾专项治理工作机制，推动建筑垃圾源头、运输、处置全过程规范治理。落实施工项目源头备案制度，2025年全市138个施工项目产生处置建筑垃圾，全部完成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严格运输监管，全市126家建筑垃圾运输企业、1216辆运输车辆（动态调整），全部完成运输备案；强化设施建设，全市建成运行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14处，装修垃圾分拣设施11处，并依托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设置建筑垃圾贮存点或临时转运调配场13处，设施处理能力完全满足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需求。制定印发《开展建筑垃圾阶段性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济宁市建筑垃圾治理“溯源强链”联合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建筑垃圾管理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整治存量点位1091处，清理建筑垃圾1.12余万吨，立案打击源头、运输、处置各类建筑垃圾违规治理问题326起，罚款39.71余万元，全市建筑垃圾全过程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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